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111 年 6 月 14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訂定 

114 年 12 月 15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第 3 點) 

一、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研議中長期發展方向與策略及

增進教學研究有關資源，特設立「諮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針

對本院及本院所屬各單位發展方向與策略等提供諮詢建議。 

 

二、 本會設置委員七至九人，院長擔任召集人，由院長就具有崇高學術地

位或行政經驗者聘任之，任期一至三年，得連聘連任。 

 

三、 本會每二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四、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及解聘要點 

名稱及第七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國中興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續任及解聘要點 國中興大學理學院院長遴選及解聘

要點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院長遴選、續任、及

解聘辦法」，訂定本要點。 

一、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院長遴選、

續聘、及解聘辦法」，訂定本要

點。 

1.配合第

110次校務

會議第 9案

有關院長遴

選、續聘及

解聘辦法第

十條修正決

議事項辦

理。 

2.增訂院長

續任規定，

一併修正要

點名稱。 

七、院長之任期三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

日起聘，連任以一次為限。任期中如有

特殊情況發生，得由校長交議或經院務

會議代表二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提不適

任案，由校長召開院務會議，經院務會

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

由校長解除其院長職務，並依規定成立

遴委會另行遴選。 

院長於第一任任期屆滿擬續任者，應於

該任期屆滿八個月前以行政程序書面表

明續任意願，經校長核可後，始得辦理

續任程序。  

前項續任程序，應於擬續任院長任期屆

滿六個月前完成。  

院長續任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校

長指派一人及院務會議推選委員六人組

成。院務會議推選小組委員方式為依化

學、數學(應用數學系、統計學研究所及

資料科學與資訊計算研究所) 及物理(物

理學系及奈米科學研究所)領域，由院務

會議代表互選六人(各領域當選委員為

二人)。本小組應於同意權投票前辦理治

院理念說明會，由擬續任院長向全院教

師提出報告。 

續任案經本院具選舉人資格者行使同意

權投票，同意票達實際投票人數之二分

之一以上且達所有具選舉人資格人數三

分之一以上，陳請校長續聘之。  

院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辦法辦

理新任院長遴選，原任院長不得為該次

遴選之候選人：  

(一)已表達無續任意願。  

(二)逾期未依第二項表明續任意願。  

(三)續任案未通過同意權投票。  

院長於任期屆滿具續任意願，其續任案

未獲校長依第二項規定核可，致續任程

序未能辦理者，仍得為次任院長遴選之

候選人，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七、 院長之任期三年，由八月一日或

二月一日起聘，連選得連任一

次。任期中如有特殊情況發生，

得由校長交議或經院務會議代

表二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提不

適任案，由校長召開院務會議，

經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

（含）以上之同意，由校長解除

其院長職務，並依規定成立遴委

會另行遴選。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新增調整更名系(所)(組) 

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系(所)(組)中文全稱(含組別) 

（請填寫報部通過核定後之名稱） 
理學院院學士學位-永續淨零科技主題 

系(所)(組)英文名稱（製作英文

畢業證書、英文學位證明書、英文在

學證明等，請以印刷體填報） 

Interdisciplinary Bachelor's Program in Science (Sustainable and Net-Zero 
Technology) 

系所中文簡稱 (限 6 個字內) 理學院院學士 
新增/調整/更名學年度 114 學年度 

預計實施之畢業學年度 115 學年度 

▓學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理學學士 

英文全稱 Bachelor of Science 

英文縮寫 B.S. 

□碩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博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檢核 

▓同部定名稱 05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052 環境學門(序號 3) 
□與部定名稱不同或

未編列 (請檢附系所

學位授予等說明及課

程規劃等相關資料) 

 

□學位授予要件(請檢

附經三級三審通過後

之畢業條件明細表) 

 

備註 

系(所)填寫(須檢附

會議紀錄並蓋戳章)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決議通過。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註冊組填報】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填 表 人：                       分機：           

系(所)主任：                        

院 長：                        

日   期：                        

請參考「大學各系所(組)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事宜_2019 年版」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新增調整更名系(所)(組) 

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系(所)(組)中文全稱(含組別) 

（請填寫報部通過核定後之名稱） 
理學院院學士學位-數據科學與智慧醫療主題 

系(所)(組)英文名稱（製作英文

畢業證書、英文學位證明書、英文在

學證明等，請以印刷體填報） 

Interdisciplinary Bachelor's Program in Science (Data Science and Smart 
Healthcare) 

系所中文簡稱 (限 6 個字內) 理學院院學士 
新增/調整/更名學年度 114 學年度 

預計實施之畢業學年度 115 學年度 

▓學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理學學士 

英文全稱 Bachelor of Science 

英文縮寫 B.S. 

□碩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博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檢核 

▓同部定名稱 06 資訊通訊科技領域－061 資訊通訊科技學門(序號 29)  
□與部定名稱不同或

未編列 (請檢附系所

學位授予等說明及課

程規劃等相關資料) 

 

□學位授予要件(請檢

附經三級三審通過後

之畢業條件明細表) 

 

備註 

系(所)填寫(須檢附

會議紀錄並蓋戳章)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決議通過。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註冊組填報】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填 表 人：                       分機：           

系(所)主任：                        

院 長：                        

日   期：                        

請參考「大學各系所(組)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事宜_2019 年版」 



 

國立中興大學 114 學年度▓新增調整更名系(所)(組) 

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一覽表 
系(所)(組)中文全稱(含組別) 

（請填寫報部通過核定後之名稱） 
理學院院學士學位-量子科技與半導體應用主題 

系(所)(組)英文名稱（製作英文

畢業證書、英文學位證明書、英文在

學證明等，請以印刷體填報） 

Interdisciplinary Bachelor's Program in Science (Quantum Technology and 
Semiconductor Applications) 

系所中文簡稱 (限 6 個字內) 理學院院學士 
新增/調整/更名學年度 114 學年度 

預計實施之畢業學年度 115 學年度 

▓學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理學學士 

英文全稱 Bachelor of Science 

英文縮寫 B.S. 

□碩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博士學

位名稱 

中文全稱  

英文全稱  

英文縮寫  

檢核 

▓同部定名稱 05 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053 物理、化學及地球科學學門(序號 28) 
□與部定名稱不同或

未編列 (請檢附系所

學位授予等說明及課

程規劃等相關資料) 

 

□學位授予要件(請檢

附經三級三審通過後

之畢業條件明細表) 

 

備註 

系(所)填寫(須檢附

會議紀錄並蓋戳章)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系（所、學位學程）會議決議通過。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院務會議決議通過。 

【註冊組填報】 
 

經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填 表 人：                       分機：           

系(所)主任：                        

院 長：                        

日   期：                        

請參考「大學各系所(組)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事宜_2019 年版」 


